雨纪办发〔2008〕13号
雨花台区纪委监察局“网上信箱”管理暂行办法
“书记信箱”、“信访举报信箱”、“行政效能投诉信箱”是中共雨花台区纪委、雨花台区监察局在“雨花廉政”网站上设立的直接面向党员、群众或行政监察对象的专用公开电子邮箱体系。为确保“三个信箱”办理工作行为规范、运转协调、监管有力，进一步推进电子政务，加强工作制度化建设，提高党政机关服务基层、服务群众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1、 信箱功能与管理

“三个网上信箱”是党员、群众或行政监察对象反映情况，提出检举、控告和申诉的重要渠道，也是纪检监察机关了解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、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。“书记信箱”、“信访举报信箱”由区纪委信访室管理，“行政效能投诉信箱”由区行政效能投诉中心管理，区纪委办公室负责为“三个网上信箱”提供技术支持。

2、 来信受理范围

（一）书记信箱

1、受理群众对全区范围内党组织、党政机关、领导干部反党纪政纪行为的反映；

2、受理符合纪检监察工作职责范围内的申诉；

3、接受对我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建议等。

（二）信访举报信箱

    1、对党员、党组织违反党章、党纪，违反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其他败坏党风行为的反映；

2、党员、党组织对所受党纪、政纪处分不服的申诉；

3、其他涉及党纪政纪、党风政风的问题。

（三）效能投诉信箱

1、受理公民、法人和其它组织对全区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（包括行使政府职能的事业机构及工作人员），在履行法定职责中涉及依法行政、工作效率、工作质量、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投诉；
2、受理其他属于行政效能过错的行政行为的投诉；
3、对加强行政监察工作的意见建议。

四、来信办理程序

（一）收阅

区纪委信访室、区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分别落实专人担任“三个信箱”的管理员。信箱管理员每个工作日都应登陆“信箱”平台，做好来信的阅读、下载打印、分类、转送、交办等工作，做到日接日清。

（二）呈阅

对属本区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来信，经本部门负责人阅后，由信箱管理员呈送本部门分管副书记，经分管书记批示后，送请书记阅示。对不属于本区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来信，经本部门负责人向分管副书记报告得到批准后，由信箱管理员及时转交相关单位，并在3个工作日内在网上告之举报人转办的单位或部门。

（三）办理和反馈

1、对群众采用实名举报形式的来信，按照雨纪发[2008]13号《中共雨花台区纪委、监察局关于鼓励实名举报的暂行办法》执行，对其他形式的来信，按原有程序办理。

2、对受理范围内的来信，信箱管理员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来信人“已收阅，正在办理中”。

3、对书记和分管副书记做出批示的来信，按批示办理，并及时报结。办理最终结果由信箱管理员在管理平台上摘要答复来信人。

（四）存档统计

信箱管理员应做好收到信件的备份工作，所有来信都应保存在数据库中备查。当月末应统计汇总“书记信箱”、“信访举报信箱”和“效能投诉信箱”的来信量、来信反映的主要问题等，下月初分别向书记、分管书记呈报上个月的统计汇总情况。

四、工作纪律

工作中有以下情况的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相应处分：

（一）拖延、贻误重要紧急来信的运转和办理。

（二）将检举、揭发、控告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给当事人及相关人员。

（三）擅自将不能公开的来信内容公开发布。

（四）在来信办理中推诿、敷衍、弄虚作假并造成一定后果的。

（五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。

中共雨花台区纪委办公室

2008年7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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